
亞東科技大學社團經營與運作執行細則 

 110 年 09 月 14 日本校 110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學務主管會議會議通過 

一、 依據本校社會實踐能力畢業門檻實施細則及為健全學生社團發展，促進學生多元學習，

並在參與過程中學習廣納意見、包容他人、建構良好人際關係及培養問題解決能力，提

升未來職場接軌能力，特訂定本校「亞東科技大學社團經營與運作執行細則」(以下簡

稱本細則)。 

二、 適用對象：自 110學年度起入學四技部學生適用。 

三、 本細則所稱社團組織係指依本校學生社團成立辦法並經審核通過成立一年以上之學生社

團，包含學生會、各系學會及各性質社團。 

四、 修習年限:入學兩年內。 

五、 修習方式:於新生入學開 6週內可先預選社團，預選期限課外活動組(以下簡稱本組)得

視實際狀況調整並公告。每生參與 2個社團為限，如欲變更社團得於大一結束前至本組

申請變更，每生限申請變更一次。 

六、 修習內容： 

(一) 社團經營專業課程：由本組聘任專業老師，引導學生參與社團時需要用到的基礎概

念。於大二結束前參與由本組規劃社團研習系列課程至少 4場次且總時數至少 12

小時。 

(二) 社團實務運作：以下選擇一項完成即可 

1. 社團組織參與:參與所屬社團組織辦理(主辦、承辦、合辦或協辦)經本組核定

之社團活動至少 6場次且總時數至少 18小時。 

2. 社團活動執行：擔任所屬社團經本組核定之活動幹部或工作人員至少 4 場次，

且每場活動皆需全程參與行前籌備並確實執行活動任務。 

3. 社團服務學習：擔任所屬社團組織寒暑假多日營隊擔任服務員，全程參與籌備

及確實執行營期任務，並參與本組辦理之服務學習成果發表。 

4. 前述 3項應有實際簽到紀錄並經社團組織負責人、社團指導老師及本組審核通

過。 



(三)第(一)、(二)點皆需參與並於大二結束前完成，經本組審查通過者即完成社會實踐

能力畢業門檻。 

七、 補救措施:未於大二結束前完成者，需依據本校「社會實踐能力畢業門檻實施細則」全

程參與核心知能講座補救措施及志工服務暑期補救措施。 

八、 社團執行規範： 

(一)參與本畢業門檻方案之社團應依本組公告派代表 2名參與行前說明及培訓，未參與

者不得辦理本方案。 

(二)為促進全校社團均衡發展，每學年各社團新社員之招生名額至多 50人，各社得訂

定遴選機制篩選適當人選入社，惟不得以繳交社費多寡為通過錄取之條件。 

(三)每學期初社團組織負責人應於學期期中考前至社團活動整合 E化系統完成建置社員

及幹部名單。 

(四)社團活動如欲列為社團運作可認證內容應於最晚於活動辦理 14天前至社團活動整

合 E化系統申請活動辦理並經審核通過，始得列入第六條認證活動。 

(五)如未參與前一學年社團評鑑、未配合本條執行規範或執行本執行細則期間經本組發

現有投機取巧行為者，將停止該社團參與本細則推動之權利。 

九、 本執行細則由本組陳請學務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